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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板上市委 2021 年第 15 次审议会议 

结果公告 
 

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2021 年第 15 次审议会议于 2021年 3

月 11 日召开，现将会议审议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审议结果 

（一）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

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二）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

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三）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

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（四）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首发）：符合发行条

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。 

二、上市委会议提出问询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

1.根据申报材料，发行人主要原材料价格受全球及国内

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影响。2021 年初钢材价格大幅上涨，

请发行人代表说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发行人 2021年经营业绩

的影响及应对措施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发行人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中有三对夫妻。请发行

人代表说明保障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具体措施。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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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外销收入占比均在 95%以上，境外客

户主要集中在美国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美国对华关税政策变

动对发行人报告期经营业绩的影响，有关关税分担协议是否

可持续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二）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主营业务包括医学诊断服务和体外诊断产品销

售，并探索开展以实验室研发检测（LTD）为主的新项目。请

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LTD项目的开展情况；（2）将行业分类

由“卫生”更改为“批发业”的原因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2.为拓展部分区域的徕卡代理业务，发行人曾进行系列

收购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对上海英飞通过收购股权方

式，对重庆格罗瑞、南昌民生等通过设立合资公司并收购渠

道方式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转让所持新疆兰博卫、福建兰

博卫股权的背景及原因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三）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均低

于 5%，且自 2018年起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。请发行

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研发费用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

的原因；（2）发行人在“三创四新”方面的具体表现。请保

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2017 年 11月，发行人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

有限公司。请发行人代表说明发起人股东因该事项缴纳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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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得税的情况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四）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1.发行人报告期内被起诉或申请仲裁的案件共 13起，且

曾出现未取得相关资质、许可证即开展业务的情形。请发行

人代表说明：（1）上述事项对发行人造成的影响；（2）相关

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2.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光伏电站系统集成业务毛利率波动

较大。请发行人代表结合行业特点、客户集中度、同行业可

比公司情况等，说明毛利率波动的原因。请保荐人代表发表

明确意见。 

三、需进一步落实事项 

（一）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

请发行人结合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中存在三对夫妻的情

形，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存在的风

险。 

（二）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三）江苏中捷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
（四）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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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上市审核中心 

2021 年 3 月 11 日 

 


